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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改善本縣縣容觀瞻，維護環境衛生，清理

本縣廢棄車輛，並按本縣轄區特性及實際情形，明定本縣轄區內占用道路及公

共區域廢棄車輛之認定基準、業務分工、移置保管作業流程、領回車輛方式等

規定，爰擬具「連江縣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全文

共計十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制定之目的。（第一條） 

二、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本自治條例與其他法規適用關係。（第三條） 

四、本自治條例名詞定義文字。（第四條） 

五、本自治條例廢棄車輛認定基準。(第五條) 

六、廢棄車輛查報執行單位業務分工。（第六條） 

七、執行機關查報廢棄車輛作業得會同單位。（第七條） 

八、廢棄車輛張貼通知執行單位業務分工及張貼日期。（第八條） 

九、廢棄車輛張貼清理通知書後之通知流程。（第九條） 

十、經限期清理之廢棄車輛不得再次占用道路及公共區域。（第十條） 

十一、執行機關執行移置作業流程及得請相關單位協助。（第十一條） 

十二、執行移置作業車輛所有人主張權益之處理方式。（第十二條） 

十三、廢棄車輛公告方式及公告期間領回車輛方式。（第十三條） 

十四、廢棄車輛依廢棄物清理時執行機關應通知監理機關辦理報廢登記。（第

十四條） 

十五、廢棄車輛移置保管費用收費標準訂定方式與廢棄車輛移置及保管作業得

委託合法業者執行。（第十五條） 

十六、車輛符合情形者得請本府協助清理。(第十六條) 

十七、廢棄車輛相關規定於前條協助清理準用之。(第十七條) 

十八、申請廢棄車輛協助清理者，相關規定由本府定之。(第十八條) 

十九、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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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草案逐條說明表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清理本縣廢棄車輛，維

護環境衛生及縣容觀瞻，特制定

本自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制定之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連江

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

為連江縣環境資源局(以下簡稱環

資局)。 

明定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縣廢棄車輛之處理，除法

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規

定。 

明定本自治條例與其他法規之適用關

係。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名詞定義如下: 

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弄、

廣場、 騎樓、走廊或其他供

公眾通行之地方。 

二、公共區域：指實際供公共使用

之下列場所： 

(一)公有或由政府機關興建、設

置、劃設或管理之公園、綠

美化及供休閒運動用之場

所。 

(二)公有建築物四周空地。 

(三)繼續為不特定多數人通行或

使用之產業道路、私設道路

或其他公私有土地。 

(四)供公共使用，且未收取費用

之地面、空間。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勘認定之

場所。 

三、車輛：指汽車、機車、動力機

械、拖車、腳踏自行車、電動

輔助自行車、微型電動二輪車

及其他得於道路行駛之動力

車。 

四、廢棄車輛： 

(一)經所有人或其代理人以書面

放棄之車輛。 

明定本自治條例名詞定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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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輛髒污、銹蝕、破損，外

觀上明顯失去原效用之車

輛。 

(三)失去原效用之事故車、解體

車。 

五、公寓大廈：指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所定之建築

物及其基地。 

第五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初

步判斷為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

目所稱之廢棄車輛： 

一、失去原效用之事故車、解體

車。 

二、車窗玻璃破損或破裂致影響駕

駛視線安全。 

三、輪胎破損、脫落或輪框明顯變

形。 

四、後照鏡或保險桿脫落。 

五、引擎蓋脫落或無法關閉。 

六、車門、行李廂蓋脫落或無法關

閉。 

七、駕駛人坐墊明顯破損致無法正

常乘坐。 

八、車燈脫落或破損，致有害行駛

安全之虞。 

九、排氣管嚴重銹蝕、破損或斷

裂。 

十、車架斷裂或嚴重鏽蝕破損。 

十一、油箱破裂漏油。 

十二、車輛踏板、鍊條、齒輪、煞

車線、車頭手把、煞車拉桿斷

裂脫落、嚴重鏽蝕或明顯無法

使用。 

十三、其他顯久未使用清理、失去

動力傳輸系統、零件脫落或破

損， 致使車輛無法使用，外

觀上明顯失去原功能。 

明定本自治條例廢棄車輛認定基準。 

第六條 占用道路或公共區域有懸掛

車牌廢棄車輛，由連江縣警察局

明定廢棄車輛查報執行單位業務分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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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警察局)查報；未懸掛車

牌廢棄車輛，由環資局及本縣各鄉

公所查報，並受理民眾檢舉；公共

區域管理機關得協助通報。 

第七條 占用公共區域之廢棄車輛由

警察局、環資局或鄉公所派員，並

得請公共區域管理機關、村里鄰

長、社區發展協會相關人士或申請

協助清理之申請人現場會同勘查認

定之。 

明定執行機關查報廢棄車輛作業得會

同單位。 

第八條 占用道路或公共區域之廢棄

車輛，應由警察局、環資局、公共

區域管理機關或公所張貼清理通知

書於車體明顯處，將車況位置作成

書面紀錄並拍照存證，紀錄須明確

敘述該車輛之狀況及位置，經張貼

日起七日內仍未清理者，由環資局

先行移置至指定場所存放。但移置

顯有困難或移置費用過高者，得於

原地點停放，並將未移置之事由，

以書面張貼於車體明顯處，告示得

依廢棄車輛已移置之規定，為後續

之清理。 

明定廢棄車輛張貼通知執行單位業務

分工及張貼日期。 

第九條 廢棄車輛依前條規定張貼清

理通知書後，警察局應查明車輛所

有人，以書面通知其於通知日起十

五日內至指定場所認領，屆期仍未

清理或認領，或車輛所有人不明無

法通知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情

形，由環資局公告，經公告一個月

無人認領或清理者，由環資局以廢

棄物清除。 

為辦理第一項查明車輛所有人

通知領車作業，執行機關得開啟車

輛查證引擎或車身號碼。 

明定廢棄車輛張貼清理通知書後之通

知流程。 

第十條 經限期清理之廢棄車輛，自

原停放位置移動，仍占用道路或公

共區域者，視為未清理。 

明定經限期清理之廢棄車輛不得再次

占用本縣轄區範圍內道路及公共區

域。 



 5 

第十一條 執行廢棄車輛移置作業

前，應詳細核對勘查紀錄，確認車

輛類別、廠牌、顏色、停放地點、

車牌號碼、引擎號碼、車身號碼及

車輛特徵。 

為確認前項資料，進行移置作

業前，得由環資局會同警察局開啟

車門，並於車門、引擎蓋處黏貼封

條，再移置至指定場所。 

明定執行機關執行移置作業流程及得

請相關單位協助。 

第十二條 執行移置廢棄車輛過程

時，如遇車輛所有人主張其權益，

經查屬實者，得再令其限期清理，

開立清理通知書，屆期未清理者，

由環資局逕行移置，經公告一個月

仍未認領或清理者，由環資局以廢

棄物清除。 

明定執行移置作業車輛所有人主張權

益之處理方式。 

第十三條 第九條及第十二條之公告

應於公告欄或以其他適當方式為

之，其內容包括被移置車輛之車輛

類別、廠牌、顏色、停放地點、車

牌號碼、引擎號碼、車身號碼或車

輛特徵等資料。 

公告期間內車輛所有人或代理

人向環資局辦理車輛領回手續時，

應攜帶身分證、行車執照或相關證

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有車輛所有人

授權領回車輛之委託書。 

經公告後，無人認領或清理之

廢棄車輛，以廢棄物清除，並得變

賣之。 

明定廢棄車輛公告方式及公告期間領

回車輛方式。 

第十四條 廢棄車輛以廢棄物清理

時，其車牌號碼、引擎號碼或車身

號碼可查明者，應通知公路監理機

關逕予報廢登記。有車牌者亦應併

同送交處理。 

明定廢棄車輛依廢棄物清理時執行機

關應通知監理機關辦理報廢登記。 

第十五條 經移置之廢棄車輛，得向

車輛所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管費，

經繳交後始得領回車輛。 

前項移置費及保管費收費標

明定廢棄車輛移置保管費用收費之訂

定方式與廢棄車輛移置及保管作業得

委託合法業者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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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由本府定之。 

廢棄車輛移置及保管作業得委

託民間合法業者執行。 

第十六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申請本府協助清理： 

一、公寓大廈內外共有及約定共用

部分停放廢棄車輛，由其管理

組織自行清理有困難。 

二、棄置於私有土地之廢棄車輛，

由其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自行清理有困難。 

明定車輛符合情形者得請本府協助清

理。 

第十七條 前條廢棄車輛之協助清理

準用第五條至第十五條規定。 

明定廢棄車輛相關規定於前條協助清

理準用之。 

第十八條 依第十六條規定申請廢棄

車輛協助清理者，其申請資格、要

件、程序、應備文件及作業方式，

由本府定之。 

明定申請廢棄車輛協助清理者，相關

規定由本府定之。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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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草案 
 

第 一 條  為清理本縣廢棄車輛，維護環境衛生及縣容觀瞻，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

為連江縣環境資源局(以下簡稱環資局) 

第 三 條  本縣廢棄車輛之處理，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規

定。 

第 四 條  本自治條例名詞定義如下: 

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弄、廣場、 騎樓、走廊或其他

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二、公共區域：指實際供公共使用之下列場所： 

(一)公有或由政府機關興建、設置、劃設或管理之公園、綠

美化及供休閒運動用之場所。 

(二)公有建築物四周空地。 

(三)繼續為不特定多數人通行或使用之產業道路、私設道路

或其他公私有土地。 

(四)供公共使用，且未收取費用之地面、空間。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勘認定之場所。 

三、車輛：指汽車、機車、動力機械、拖車、腳踏自行車、電

動輔助自行車、微型電動二輪車及其他得於道路行駛之動

力車。 

四、廢棄車輛： 

(一)經所有人或其代理人以書面放棄之車輛。 

(二)車輛髒污、銹蝕、破損，外觀上明顯失去原效用之車輛。 

(三)失去原效用之事故車、解體車。 

五、公寓大廈：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所定之建

築物及其基地。 

第 五 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初步判斷為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

目所稱之廢棄車輛： 

一、失去原效用之事故車、解體車。 

二、車窗玻璃破損或破裂致影響駕駛視線安全。 

三、輪胎破損、脫落或輪框明顯變形。 

四、後照鏡或保險桿脫落。 



 8 

五、引擎蓋脫落或無法關閉。 

六、車門、行李廂蓋脫落或無法關閉。 

七、駕駛人坐墊明顯破損致無法正常乘坐。 

八、車燈脫落或破損，致有害行駛安全之虞。 

九、排氣管嚴重銹蝕、破損或斷裂。 

十、車架斷裂或嚴重鏽蝕破損。 

十一、油箱破裂漏油。 

十二、車輛踏板、鍊條、齒輪、煞車線、車頭手把、煞車拉桿

斷裂脫落、嚴重鏽蝕或明顯無法使用。 

十三、其他顯久未使用清理、失去動力傳輸系統、零件脫落或

破損， 致使車輛無法使用，外觀上明顯失去原功能。 

第 六 條  占用道路或公共區域有懸掛車牌廢棄車輛，由連江縣警察局

(以下簡稱警察局)查報；未懸掛車牌廢棄車輛，由環資局及本縣各

鄉公所查報，並受理民眾檢舉；公共區域管理機關得協助通報。 

第 七 條  占用公共區域之廢棄車輛由警察局、環資局或鄉公所派員，並

得請公共區域管理機關、村里鄰長、社區發展協會相關人士或申請

協助清理之申請人現場會同勘查認定之。 

第 八 條  占用道路或公共區域之廢棄車輛，應由警察局、環資局、公共

區域管理機關或公所張貼清理通知書於車體明顯處，將車況位置作

成書面紀錄並拍照存證，紀錄須明確敘述該車輛之狀況及位置，經

張貼日起七日內仍未清理者，由環資局先行移置至指定場所存放。

但移置顯有困難或移置費用過高者，得於原地點停放，並將未移置

之事由，以書面張貼於車體明顯處，告示得依廢棄車輛已移置之規

定，為後續之清理。 

第 九 條  廢棄車輛依前條規定張貼清理通知書後，警察局應查明車輛所

有人，以書面通知其於通知日起十五日內至指定場所認領，屆期仍

未清理或認領，或車輛所有人不明無法通知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

情形，由環資局公告，經公告一個月無人認領或清理者，由環資局

以廢棄物清除。 

為辦理第一項查明車輛所有人通知領車作業，執行機關得開啟

車輛查證引擎或車身號碼。 

第 十 條  經限期清理之廢棄車輛，自原停放位置移動，仍占用道路或公

共區域者，視為未清理。 

第 十一 條   執行廢棄車輛移置作業前，應詳細核對勘查紀錄，確認車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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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廠牌、顏色、停放地點、車牌號碼、引擎號碼、車身號碼及車

輛特徵。 

為確認前項資料，進行移置作業前，得由環資局會同警察局開

啟車門，並於車門、引擎蓋處黏貼封條，再移置至指定場所。 

第 十二 條   執行移置廢棄車輛過程時，如遇車輛所有人主張其權益，經查

屬實者，得再令其限期清理，開立清理通知書，屆期未清理者，由

環資局逕行移置，經公告一個月仍未認領或清理者，由環資局以廢

棄物清除。 

第 十三 條    第九條及第十二條之公告應於公告欄或以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其內容包括被移置車輛之車輛類別、廠牌、顏色、停放地點、車牌

號碼、引擎號碼、車身號碼或車輛特徵等資料。 

公告期間內車輛所有人或代理人向環資局辦理車輛領回手續

時，應攜帶身分證、行車執照或相關證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有車輛

所有人授權領回車輛之委託書。 

經公告後，無人認領或清理之廢棄車輛，以廢棄物清除，並得

變賣之。 

第 十四 條   廢棄車輛以廢棄物清理時，其車牌號碼、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

可查明者，應通知公路監理機關逕予報廢登記。有車牌者亦應併同

送交處理。 

第 十五 條   經移置之廢棄車輛，得向車輛所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管費，經

繳交後始得領回車輛。 

前項移置費及保管費收費標準，由本府定之。 

廢棄車輛移置及保管作業得委託民間合法業者執行。 

第 十六 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本府協助清理： 

一、公寓大廈內外共有及約定共用部分停放廢棄車輛，由其管

理組織自行清理有困難。 

二、棄置於私有土地之廢棄車輛，由其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自行清理有困難。 

第 十七 條   前條廢棄車輛之協助清理準用第五條至第十五條規定。 

第 十八 條   依第十六條規定申請廢棄車輛協助清理者，其申請資格、要

件、程序、應備文件及作業方式，由本府定之。 

第 十九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